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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教學獎獎勵指標及作業細則 

 
 

99年 08月 19日行政會議新訂通過 

101年 01月 1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04月 24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09月 26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10月 1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03月 2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11月 03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10月 0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10月 27 日北醫校秘字第 1141200288 號修正，全文 10條 

 
 

第一條  （目的） 

本校為使教學獎之獎勵作業有所依循，特依「臺北醫學大學教師

及研究人員獎勵辦法」第十條規定，訂定「臺北醫學大學教學獎

獎勵指標及作業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獎項分類及獎勵方式） 

本校教學獎之獎項分為「新進教師教學優良獎」、「院級教學優良

教師獎」、「校級教學優良教師獎」及「專案式教學優良教師獎」

四類。 

「新進教師教學優良獎」獎勵新臺幣（下同）五萬元，「院級教

學優良教師獎」、「專案式教學優良教師獎」獎勵十萬元，「校

級教學優良教師獎」獎勵十五萬元，同學年度獲選二類（含）以

上獎項者，僅頒予最優獎項。 

獲頒三次「校級教學優良教師獎」者，另頒贈「教學傑出教師」

獎牌。 

「專案式教學優良教師獎」分為「EMI 教學優良教師獎」及「AI

教學優良教師獎」兩類。 

「新進教師教學優良獎」與「EMI教學優良教師獎」、「AI教學

優良教師獎」獲獎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三條  （候選人資格） 

本校任教滿一年以上之專任教師，有講授課程，並符合下列各款

條件者，得被推薦為候選人： 

一、 於本校任教未滿三年者，得被推薦為「新進教師教學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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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任教滿三年以上者，得被推薦為「院級教學優良教

師獎」、「校級教學優良教師獎」、「EMI教學優良教師獎」候

選人；任教滿一年以上者，得被推薦「AI 教學優良教師獎」

候選人。前述年資以被推薦當年一月三十一日為計算基準日。 

二、 符合教務處當學年度訂定並公告之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評量表

規定之項目。 

三、未曾獲頒本校「教學傑出教師」獎牌。 

「校級教學優良教師獎」之候選人，應自「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

之獲選人中選出。 

第四條  （獎勵名額） 

各類獎項之獎勵名額，規定如下： 

一、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各學院／中心名額以該學院／中心

當學年度專任教師總人數除以三十。計算結果遇有小數點時，

採四捨五入，取整數計算，未滿一人以一人計。 

二、 「校級教學優良教師獎」：名額不得超過當學年度「院級教學

優良教師獎」獎勵名額總數之三分之ㄧ。 

三、 「新進教師教學優良獎」：名額以二名為原則。 

四、 「專案式教學優良教師獎」：各獎項名額以二名為原則，得從

缺。 

第五條  （遴選作業） 

本校教學獎之遴選作業時程及各類獎項規範，由教務處每學年度

公告之。 

各學院／中心每學年度應依前項時程遴選「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

並推薦「校級教學優良教師獎」之候選人，及遴選並推薦「新進

教師教學優良獎」與「專案式教學優良教師獎」之候選人。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新進教師教學優良獎」、「專案式教學

優良教師獎」可同時參與遴選，擇一獲獎。 

各類獎項之遴選方式如下： 

一、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由各學院／中心成立「院／中心教

學優良教師評審小組」（以下簡稱院／中心評審小組），負責

決議獲選人；院長／中心主任為召集人，由系所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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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分別選出一名（含）以上之教師組成，當學年度候選人不

得參與院／中心評審小組委員之選舉。 

二、 「校級教學優良教師獎」應依下列方式進行遴選： 

（一）由各學院／中心參考當學年度「臺北醫學大學教學優

良教師遴選評量表」自「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之獲

選人中推薦人選，經院／中心評審小組決議後，向「校

教學優良教師評審小組」提報；各學院／中心推薦之

人數不得超過該學院／中心當學年度「院級教學優良

教師獎」獎勵名額總數之百分之六十，未滿一人以一

人計。 

（二）「校教學優良教師評審小組」依候選人之評分分數排

序，決議「校級教學優良教師獎」之獲獎人。「校教

學優良教師評審小組」由校長聘請教務長、各學院教

授各一人及校外專家學者至少三人組成，並指定一人

擔任召集人，評審委員之任期為一年。開會時，得邀

請院長／中心主任列席，推薦該學院／中心之候選人。 

（三）前目分數之計算方式如下： 

1. 「校教學優良教師評審小組」評分占百分之八十，

依書面審查資料及候選人之公開演講進行評分。 

2. 學生代表評分占百分之二十，由學士班各年級書卷

獎第一名學生，及碩士班、博士班一、二年級各推

派一名學生組成學生代表，針對候選人之公開演講

進行評分。 

3. 「校教學優良教師獎」依據當學年度「臺北醫學大

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評量表」上所列之加分項目進

行加分。 

三、 「新進教師教學優良獎」由各學院／中心推薦新進教師參與

遴選，其遴選方式同前款規定。 

四、 「專案式教學優良教師獎」依下列方式進行遴選： 

（一）由各學院／中心依據當學年度教務處公告之遴選條

件及評量表推薦人選，經院／中心評審小組決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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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校教學優良教師評審小組（專案）」提報。各學

院／中心推薦之人數不得超過各學院專任教師之百

分之五，未滿一人以一人計。 

（二）由「校教學優良教師評審小組（專案）」依候選人之

評分分數排序，決議「專案式教學優良教師奬」之獲

獎人。 

（三）「校教學優良教師評審小組（專案）」由校長聘請教

務長、各學院具專案教學專長之教授各一人及校外專

案教學專長之專家學者至少三人組成，指定一人擔任

召集人，評審委員之任期為一年。開會時，得邀請院

長／中心主任列席。 

前項決議，應經小組委員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行之。 

各學院／中心應依本細則規定訂定評審小組設置辦法及評審辦法，

並報教務會議核備。 

第六條  （評核標準） 

各學院／中心之評審辦法及「臺北醫學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評

量表」，得參考下列評核標準訂定之： 

一、教材教法能充分顯示教學效果。 

二、配合教學需要，在課程開發上有具體成效。 

三、致力於提高學生讀書風氣卓有成效。 

四、課外熱心指導學生學業。 

五、品格足為師生典範。 

六、其他與教學有關之重大事蹟。 

第七條  （獲獎人之義務） 

獲獎人應提供優良教學事蹟資料，並於獲獎年度之教學觀摩研習

會分享教學經驗或心得至少一次。 

第八條  （經費來源） 

教學獎之獎勵金由教育部相關計畫支應，計畫結束後由校務經費

支應。 

第九條  （未盡事宜） 



第5頁/共5頁 

本細則未盡事宜，應依本校相關規定及政府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條  （核決權限） 

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